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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財務報告附註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一、組織沿革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原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本法人)於民國四十五年由

非營利財團法人台灣省世界展望會及基督教挪威協力會捐助成立，於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依

法完成法人登記。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經衛生署(現更名為衛生福利部)醫字第

0990010239號函核准更名為埔基醫療財團法人，並依法人捐助章程設立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埔里基督教醫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埔基護理之家、埔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埔基居家

護理所、埔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愛蘭護理之家及埔基醫療財團法人附設南投縣私立常樂社

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另，南投縣公設民營懷恩養護復健中心於民國九十四年七月起委

託本法人經營管理。

本法人之設立係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及宏揚基督耶穌救人之愛心為目的。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告已於民國一○八年五月五日經董事會通過發佈。

三、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告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下列會計政策已一致適用於本財務

報告之所有表達期間。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告係依照醫療法、醫療法施行細則、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二)編製基礎

1.衡量基礎

本財務報告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2.功能性貨幣及表達貨幣

本法人每一個體均係以各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其功能性貨幣。本財務

報告係以本法人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三)外    幣

外幣交易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報導期間結束日(以下稱報導日)之

外幣貨幣性項目依當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其兌換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依衡量公允價值當日之匯率重新換算為功能

性貨幣，其兌換差額比照相關之利益或損失而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或損益。以歷史成

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則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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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四)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非

流動資產：

1. 本法人因業務所產生，預期將於本法人之正常營業週期中變現、消耗或意圖出售

者。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 預期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變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報導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不包括在內。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非

流動負債：

1. 本法人因業務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本法人正常業務週期中清償者。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 預期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 本法人不得無條件延期至報導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者。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

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定期存款符合前述定義且持有目的係滿足短

期現金承諾而非投資或其他目的者，列報於約當現金。

(六)應收票據及帳款、其他應收款

應收票據及帳款係因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而發生之債權，其他應收款係屬非

因營業而產生之其他應收款及票據。

此類金融資產係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並針對此類金融資產，以攤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顯示重大個別金融資產已發生減損，以及非屬重

大之個別資產單獨或共同已發生減損。

金融資產減損之客觀證據包括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違約(如利

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

增，及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等，由管理階層參酌現時經

濟及中央健保署之醫療政策作必要之調整，加以綜合評估。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所有金融資產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當判斷該金融資產無法收回

時，係沖銷備抵帳戶。原先已沖銷而後續收回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備抵帳戶

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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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當金融資產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時，若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

客觀地連結至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予以迴轉認列於損

益。

(七)備抵呆帳、備抵健保核減及備抵支付點值調整

備抵呆帳之提列係依各應收款項之可收現估列。備抵健保核減按過去實際核減經

驗估列之；備抵支付點值調整則參考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總額控管機制最近期

估計之點值保守估列之。

(八)存貨

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成本包括使其達可供使用的地點及狀態所

發生之取得及其他成本，並採加權平均法計算。

淨變現價值係指正常營業下之估計售價減除完成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九)基金

指為特定用途所提撥之資產或受贈資產因捐贈人限制之銀行存款，如設立基金、

建院(醫療發展)基金、山地醫療與部落重建基金、傳道基金、社會服務基金及長期照

護基金等。

(十)固定資產

1.認列與衡量

固定資產之原始認列係以成本衡量，後續則依成本減除累計折舊與累計減損後

之金額衡量。成本包含可直接歸屬於取得資產之支出。固定資產之處分損益，係由

固定資產之帳面金額與處分價款之差額決定，並以淨額認列於餘絀項下之「處分固

定資產損益」。

受贈固定資產則依其公平價值列為固定資產，並相對增加暫時受限淨值本期結

餘，暨同時認列為暫時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出，並轉入未受限淨值。他人捐贈指定

用於購買或擴建固定資產，依其捐贈金額列為暫時受限淨值項下之建院(醫療發展)

基金本期結餘，按指定用途使用後，則轉列至未受限淨值。

固定資產得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其未實現重估增值係認列於其他淨值

之資產重估增值。其他淨值中之資產重估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當期損益。

2.後續成本

若固定資產項目後續支出所預期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法人，且

其金額能可靠衡量，則將該支出認列為該項目帳面金額之一部分，被重置部分之帳

面金額則予以除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日常維修成本於發生時認列為損益。

3.折舊

折舊係依資產成本減除殘值後按估計耐用年數採直線法計算。折舊之提列認列

為損益。

土地無須提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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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當期及比較期間之估計耐用年限如下：

(1)房屋及建築：5~55年

(2)醫療設備：3~8年

(3)運輸設備：3~5年

(4)一般設備：3~15年

(5)租賃改良物：3~8年

(十一)租   賃

1.出租人

營業租賃之租賃收益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收益。因協商與安排營業租

賃所產生之原始直接成本，加計至租賃資產之帳面金額，並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

認列為費用。

2.承租人

營業租賃之租賃資產未認列於本法人之資產負債表。營業租賃之租金給付(不

包括保險及維護等服務成本)依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費用。

(十二)無形資產

1.其他無形資產

本法人取得其他無形資產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攤銷與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之。

2.攤 銷

攤銷時係以資產成本減除殘值後金額為可攤銷金額。無形資產自達可供使用狀

態起，電腦軟體依估計耐用年限一〜三年採直線法攤銷，攤銷數認列於損益。

(十三)非金融資產減損

針對存貨以外之非金融資產，本法人於每一報導日評估是否發生減損，並就有減

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若無法估計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則本法人估計

該項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以評估減損。

可回收金額為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與其使用價值孰高

者。

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帳面金額，則將該個別資產或現金

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整減少至可回收金額，並認列減損損失。減損損失係立即認列

於當期損益。

本法人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重新評估是否有跡象顯示，非金融資產於以前年度

所認列之減損損失可能已不存在或減少。若用以決定可回收金額之估計有任何改變，

則迴轉減損損失，以增加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至其可回收金額，惟不

超過若以前年度該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未認列減損損失之情況下，減除應提列折

舊或攤銷後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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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十四)淨值分類

本法人之淨值餘額及收支交易係以下列三大類別記錄並表達：

1.永久受限淨值：指醫療財團法人因下列因素所形成之淨值：

(1)接受捐贈及其他資產流入，因法令規定或捐贈人所設約定之限制，該限制不能因

時間之經過或醫療財團法人依循該約定之行動而解除者，如設立基金。

(2)前目資產之增值或減損。

(3)因捐贈人所約定之結果，由其他類別淨值間之重分類而來。

2.暫時受限淨值：指醫療財團法人因下列因素所形成之淨值：

(1)接受捐贈及其他資產流入，因法令規定或捐贈人所設約之限制，該限制可因時間

之經過或本法人依循該約定之行動而解除者。

(2)前目資產之增值或減損。

(3)捐贈人所設之約定，因時間之經過或因本法人依循該約定之限制行動而解除，因

而產生與其他類別淨值間之重分類。

3.未受限淨值：指醫療財團法人之淨值未受法令或捐贈人約定之限制，包括指定用途

基金淨值，累積餘絀及本期餘絀等：

(1)指定用途基金淨值，指自未受限淨值中未指定用途部分，經董事會同意提撥為指

定特定用途，如指定為資產之改良、擴充用途之擴建基金及支付醫療糾紛賠償之

醫療賠償基金等。指定用途基金淨值，應俟董事會決議後，始可列帳。

(2)累積餘絀，指未受限淨值截至本期止未經指定用途之盈餘或未經彌補之虧損等。

(3)本期餘絀，指計算當期營運之結果。

收受捐贈人限定用途之現款捐贈於受贈時認列為暫時受限淨值之本期餘絀，按

捐贈人限定用途支出時，則依支用性質認列各項損費，並減少暫時受限淨值。

(十五)醫療服務收入

醫療服務收入係因提供醫療服務而獲得之收入，於勞務提供完成時認列。

(十六)員工福利

1.確定提撥計畫

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之提撥義務係於員工提供勞務期間內認列為損益項下之員

工福利費用。

2.確定福利計畫

本法人原訂有員工離退辦法，凡本法人員工符合條件申請離退時，按年資及退

休時薪資水準依離退辦法一次給付離職或退休金。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以前本法人每

月固定提列若干員工離職退休金準備，此項退職金準備係假定所有符合規定之員工

均於年終離職時之應付負債。自民國八十八年九月起，本法人開始適用勞動基準法

而修訂離退辦法(以下簡稱「舊制」)，並停止提列離職退休金準備。員工離退職金

之支付係依據服務年資及退休時平均薪資計算，凡員工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以

前之服務年資按原離退辦法計算給付基數，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後之服務年

資則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計算給付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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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非屬確定提撥計畫之退職福利計畫為確定福利計畫。確定福利計畫係勞動基準

法第56條第2項之規定，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估列次年度將認列為損益項下之員工福

利費用。

(十七)教育研究發展、人才培訓暨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費

本法人依醫療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每年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

理有關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及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醫療救濟、社區醫療

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十八)捐贈費用

捐贈費用係捐贈與創設目的有關之社會公益福利團體之支出，以權責發生時作為

入帳基礎。

(十九)所得稅

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定，本法人提

供醫療勞務之所得，應繳納所得稅。惟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

所得稅適用標準」，本法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尚得扣除若干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

淨支出。

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所得稅。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應認列於損益。

當期所得稅包括當年度課稅所得（損失）按報導日之法定稅率計算之預計應付所

得稅或應收退稅款及任何對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

未使用之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在很有

可能有未來課稅所得利益餘非屬很有可能實現之範圍內，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並

於每一報導日予以重評估，就相關所得稅利益於非屬很有可能實現之範圍內予以調

減。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係以預期資產實現或負債清償當期之稅率衡

量，並以報導日之法定稅率或實質性立法稅率為基礎。

本法人僅於有法定執行權利將所認列之金額互抵，且意圖以淨額基礎清償，或同

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將當期所得稅資產與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或將遞延所

得稅資產與遞延所得稅負債互抵。

四、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管理階層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本財務報告時，必須作出假設及估計，其將對會計

政策之採用及資產、負債、收益及費用之報導金額有所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存有差

異。

管理當局持續檢視估計及基本假設，會計估計變動於變動期間及受影響之未來期間予

以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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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12.31 106.12.31
庫存現金 $ 2,099 2,076

支票存款 16,444 20,277

活期存款 100,342 124,116

定期存款 112,238 33,800

現金流量表所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231,123 180,269

(二)無活絡市場債務工具投資－流動

107.12.31 106.12.31
定期存款 $ 90,131 225,931

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法人之無活絡市場債務工具

投資均未有提供作質押擔保之情形。

(三)應收票據、帳款及支付點值調整

107.12.31 106.12.31
應收票據 $ 489 762

應收帳款 $ 178,347 174,889

減：備抵呆帳 (1,860) (1,860)

    備抵健保核減 (9,429) (9,847)

    備抵支付點值調整 (32,427) (34,020)

$ 134,631 129,162

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法人應收票據及帳款均未貼現

或提供作為擔保品。

到期期間短之流動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並未貼現，其帳面金額假設為公允價值之

近似值。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之備抵呆帳、備抵健保點值調整及核減之變動

情形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備抵健保點值
調整與核減 備抵呆帳

備抵健保點值
調整與核減 備抵呆帳

期初餘額 $ 43,867 1,860 42,718 1,860

加：本年度提列 91,545 - 98,367 -

減：本年度實際沖銷 (93,556) - (97,218) -

期末餘額 $ 41,856 1,860 43,867 1,860

〜14〜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本法人申領健保給付時，係依以往經驗及健保署相關資訊，估列健保點值調整及

核減金額，健保署審查後通知點值調整及核減時，則沖減備抵健保點值調整及核減。

又本法人每月申領健保給付後，健保署將於次月暫付部分申請金額，貸記應收

帳款科目，俟後倘健保署核定後通知之點值調整及核減金額超過尚未給付金額部分，

將自未來申領金額扣抵之。

(四)存貨

107.12.31 106.12.31
庫存藥品 $ 9,351 9,527
庫存衛材 504 604
庫存血液 150 190

$ 10,005 10,321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與存貨相關之醫療成本分別為304,058千元及291,742

千元。

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均未提列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上列存貨均未有提供作質押擔保之情形。

(五)固定資產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固定資產之成本、重估增值、折舊及減損損失

變動明細如下：

土　　地
房屋及

建築設備
醫療

儀器設備 運輸設備 一般設備
租賃

改良物 未完工程 總　　計
原始成本及重估增值：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216,756 1,113,509 130,244 23,491 47,671 979 294,899 1,827,549

增添 800 42,964 45,191 6,340 19,951 - 17,142 132,388

重分類 - 283,257 - - 12,489 - (294,899) 847

處分 - (3,917) (17,984) - (4,506) (199) - (26,606)

民國107年12月31日餘額 $ 217,556 1,435,813 157,451 29,831 75,605 780 17,142 1,934,178

民國106年1月1日餘額 $ 216,756 1,403,128 131,977 14,734 49,812 979 165,142 1,982,528

增添 - 2,076 11,923 9,675 8,778 - 129,757 162,209

處分 - (291,695) (13,656) (918) (10,919) - - (317,188)

民國106年12月31日餘額 $ 216,756 1,113,509 130,244 23,491 47,671 979 294,899 1,827,549

折舊及減損損失：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 404,733 78,400 7,332 16,994 666 - 508,125

本年度折舊 - 34,556 21,164 4,928 10,003 152 - 70,803

處分 - (3,917) (17,984) - (4,506) (199) - (26,606)

民國107年12月31日餘額 $ - 435,372 81,580 12,260 22,491 619 - 552,322

民國106年1月1日餘額 $ - 660,521 75,964 5,141 21,000 484 - 763,110

本年度折舊 - 35,907 16,092 3,109 6,913 182 - 62,203

處分 - (291,695) (13,656) (918) (10,919) - - (317,188)

民國106年12月31日餘額 $ - 404,733 78,400 7,332 16,994 666 - 5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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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房屋及

建築設備
醫療

儀器設備 運輸設備 一般設備
租賃

改良物 未完工程 總　　計

帳面金額：

民國107年12月31日 $ 217,556 1,000,441 75,871 17,571 53,114 161 17,142 1,381,856

民國106年1月1日 $ 216,756 742,607 56,013 9,593 28,812 495 165,142 1,219,418

民國106年12月31日 $ 216,756 708,776 51,844 16,159 30,677 313 294,899 1,319,424

本法人於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將帳列土地辦理重估，其重估增值金額為

72,180千元。

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法人固定資產提供擔保情形，

請詳附註八。

(六)無形資產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無形資產之成本及攤銷明細如下：

電腦軟體
原始成本及重估增值：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16,754

本期取得 1,858

民國107年12月31日餘額 $ 18,612

民國106年1月1日餘額 $ 14,731

本期取得 2,023

民國106年12月31日餘額 $ 16,754

累計攤銷及減損損失：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14,855

本期攤銷 1,845

民國107年12月31日餘額 $ 16,700

民國106年1月1日餘額 $ 12,582

本期攤銷 2,273

民國106年12月31日餘額 $ 14,855

帳面金額：

民國107年12月31日 $ 1,912

民國106年1月1日 $ 2,149

民國106年12月31日 $ 1,899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認列電腦軟體攤銷費用分別為1,845千元及

2,273千元，列於醫務成本之其他醫務費用、管理費用之其他醫務費用及非醫務活動費

損－募款活動費用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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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應付款項

107.12.31 106.12.31
應付票據 $ - 740

應付帳款 77,104 79,387

其他應付款 146,887 134,780

$ 223,991 214,907

(八)長期借款

本法人長期借款之明細條件與條款如下：
107.12.31

利率區間 到期年度 金　　額
擔保銀行借款             1.5% 115年 $ 231,872

減：一年內到期部分 (31,170)

$ 200,702

尚未使用額度 $ -

106.12.31

利率區間 到期年度 金　　額
擔保銀行借款             1.65% 115年 $ 260,185

減：一年內到期部分 (30,695)

$ 229,490

尚未使用額度 $ -

本法人以資產設定抵押供銀行借款之擔保情形請詳附註八。

(九)營業租賃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營業租賃列報於損益之費用分別為15,245千元及

15,123千元。

不可取消之營業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107.12.31 106.12.31
一年內 $ 4,665 4,288

一年至五年 8,226 6,726

$ 12,891 11,014

本法人以營業租賃承租數個醫療院所。租賃期間通常為三至九年，並附有於租期

屆滿之續租權。租金給付每五年調增以反映市場租金，部分租賃依當地物價指數變動

支付額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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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金及淨值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設立基金餘額皆為10,916千元，係法

人登記證書所列之財產總額。暫時受限基金及暫時受限淨值係捐贈人捐贈所設約定之

限制，該限制因時間之經過或本法人依循該約定之行動而解除。暫時受限淨值之種類

及明細如下：

107.12.31 106.12.31
山地醫療與部落重建基金 $ 8,391 9,492

社會服務基金 5,631 3,618

長期照護基金 14,785 -

$ 28,807 13,110

暫時受限淨值本期稅後結餘明細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捐贈收入 $ 72,322 57,926

暫時受限淨值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動支明細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建院(醫療發展)基金淨值 $ 33,880 21,418

社會服務基金淨值 6,363 5,516

傳道基金淨值 345 205

長期照護基金淨值 13,023 29,429

山地醫療與部落重建基金淨值 3,014 2,964

$ 56,625 59,532

暫時受限淨值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動支項目明細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醫療優待 $ 9,309 8,480
購置設備 46,971 50,847
其他 345 205

$ 56,625 59,532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未受限淨值包括未受限之累積餘絀

及本期餘絀。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其他淨值調整為資產重估增值，係

本法人於民國八十四年度將帳列土地依照平均地權條例予以重估，並於民國九十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土地稅法修訂調降土地增值稅率，依新修訂之土地增值稅率重新計算調

整。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重估增值金額均為下表：

〜18〜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金額
土地重估增值 $ 72,180

土地增值稅 (3,710)

資產重估增值淨額 $ 68,470

(十一)員工福利

1.確定福利計畫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之應付退休金費用變動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82 91

本期提撥金額 11,967 9,027

本期支付退休金 (11,971) 9,036

民國107年12月31日餘額 $ 78 82

本法人之確定福利計畫按員工每月薪資總額4.89%提撥至台灣銀行之勞工退休

準備金專戶，每年度終了前，若估算專戶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內預估達到退休條

件之勞工，則於次年度三月底前提撥其差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每位員工之退休支

付，係依據服務年資所獲得之基數及其退休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

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灣銀行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

戶餘額分別為32,303千元及27,944千元。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認列之退休金成本分別為11,967千元及9,027

千元。

2.確定提撥計劃

本法人之確定提撥計畫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員工每月薪資6%之提繳

率，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在此計畫下本法人提撥固定金額至

勞工保險局後，即無支付額外金額之法定或推定義務。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確定提撥退休金辦法下之退休金費用分別為

18,517千元及18,856千元，已提撥至勞工保險局。

3.員工離職退休金準備

本法人於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另外實際支付退職金分別計0千元及7,008

千元，直接沖轉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以前累積提列之員工離職退休金準備。

(十二)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本法人提供醫療服務及其他相關業務之所得其適用之所得稅稅率為20%，民國

一○七年及一○六年度並無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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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所得稅費用與稅前餘絀之關係調節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稅前餘絀 $ 13,821 (10,395)

依本法人所在地國內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 2,764 (1,767)

免稅所得 (15,543) (10,485)

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當期課稅損失 16,058 11,402

前期所得稅資產低估 - (2,103)

未認列暫時性差異之變動 (3,279) 2,953

估計所得稅費用 $ - -

2.遞延所得稅資產

本法人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項目如下：

107.12.31 106.12.31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 357 3,090

課稅損失 166,104 136,952

$ 166,461 140,042

由於本法人預期未來銷售貨或勞務以外所得可符合前述「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免稅規定，且預期未來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將

不會產生所得稅費用，故本法人未認列有關暫時性差異及虧損扣抵之所得稅影響數。

依所得稅法規定，本法人經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核定之虧損得自以後十年度之課稅

所得額扣除。截至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扣除之虧損及扣除期限明細

列示如下：

發生年度 虧 損 數
期末累積未
扣除虧損數 可抵減之最後年限 備    註

98 $ 63,862 63,862 108 核定數

99 83,258 83,258 109 核定數

100 96,175 96,175 110 核定數

101 122,140 122,140 111 核定數

102 119,179 119,179 112 核定數

103 85,693 85,693 113 核定數

104 54,821 54,821 114 核定數

105 58,082 58,082 115 核定數

106 67,021 67,021 116 申報數

107 80,287 80,287 117 預估申報數

$ 830,518 830,518

3.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所得稅已奉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一○五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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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育研究發展及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民國一○七年度

　　

     項　　　　　　目      

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及

健康教育費用

醫療救助、社區

醫療服務及
其他社會服務費用

期初提撥金餘額(107.1.1) $ - -

當期實際支用總金額

當期支用上期提撥數 - -

當期支用金額 52,996 55,581

當期提撥金額 - -

期末提撥金餘額(107.12.31) - -

提撥已逾二年未支用金額 - -

民國一○六年度

　　

     項　　　　　　目      

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及

健康教育費用

醫療救助、社區

醫療服務及
其他社會服務費用

期初提撥金餘額(106.1.1) $ - -

當期實際支用總金額

當期支用上期提撥數 - -

當期支用金額 57,133 57,165

當期提撥金額 - -

期末提撥金餘額(106.12.31) - -

提撥已逾二年未支用金額 - -

(十四)捐贈費用

民國一○七年度

   捐  贈  對  象     金額        捐  贈  目  的       
已報衛生福利部
核  准  文  號

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瑞月
文化基金會

$ 100 舉辦台灣德蕾莎孫理蓮宣教士
之活動經費

衛部醫字第
1070037076號

民國一○六年度

  捐  贈  對  象      金  額       捐  贈  目  的      
已報衛生福利部
核  准  文  號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 50 舉辦無煤台灣永續健康研討會 衛部醫字第

10600352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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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帳列捐贈費用組成明細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帳列非醫務活動費損－捐贈費用 $ 100 50

(十五)收入

本法人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之收入明細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門急診收入 $ 751,281 764,650

住院收入 504,062 460,078

其他醫療服務收入 68,233 62,690

$ 1,323,576 1,287,418

(十六)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種類

1.金融資產

107.12.31 106.12.31
放款及應收款

  現金及約當現金 $ 231,123 180,269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90,131 225,931

  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136,373 130,546

  設立基金 10,916 10,916

  山地醫療與部落重建基金 8,391 9,492

  社會服務基金 5,631 3,618

  長期照護基金 14,785 -

  存出保證金 1,278 1,390

$ 498,628 562,162

2.金融負債

107.12.31 106.12.31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 $ 129,067 113,722

長期借款(含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231,872 260,185

$ 360,939 373,907

六、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院　之　關　係

財團法人埔里鎮基督教德芬堂(德芬堂) 本法人之董事長為該法人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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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報告附註(續)

(二)與關係人之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租金費用

本法人於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度向德芬堂承租宿舍而支付租金均為1,000千

元，帳列醫務成本－租金費用項下，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相關款項皆已付訖。

七、剩餘財產歸屬

依本法人捐助章程規定，本法人因故解散時，應依法清算，清算後剩餘財產歸屬於法

人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經中央主管相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於

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八、質押之資產

抵質押資產 地號、建號或受限原因 擔保標的 107.12.31 106.12.31
土      地 埔里大瑪璘段地號

660、669、671~678(註)
銀行借款

$ 66,403 66,403

房屋及建築
物設備

埔里大瑪璘段建號
432、433、591(註)

銀行借款

584,771 600,280

$ 651,174 666,683

註：土地、房屋及建築設備係本法人因銀行借款而擔保設質，業經衛署醫字第0940066348

號核准。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

十、重大期後事項：無。

十一、其　　他

用人費用、折舊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如下：

107年度 106年度

功能別
性質別

屬於醫務
成 本 者

屬於管理
費 用 者

屬於非醫
務 活 動
費 損 者

合　　計
屬於醫務
成 本 者

屬於管理
費 用 者

屬於非醫
務 活 動
費 損 者

合　　計

用人費用
　薪資費用 579,228 31,685 4,087 615,000 562,363 31,436 7,004 600,803

　勞健保費用 43,063 3,699 288 47,050 42,071 3,596 435 46,102

　退休金費用 28,266 2,008 210 30,484 25,739 1,817 327 27,883

　其他用人費用 32,130 1,937 128 34,195 28,954 1,621 149 30,724

折舊費用 68,712 1,909 182 70,803 60,267 1,758 178 62,203

攤銷費用 458 1,357 30 1,845 1,121 1,124 28 2,273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法人員工人數分別為790人及7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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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現金及約當現金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現金 $ 2,099 其中外幣現金

USD 700；匯率30.715

EUR 1,778.1；匯率35.2

JPY 152,000；匯率0.2782

RMB 41,829；匯率4.472

支票存款 16,444

定期存款 112,238 其中外幣定存

USD3,550,000；匯率30.715

活期存款 100,342 其中外幣存款

USD 183,800.96；匯率30.715

JPY 332,188；匯率0.2782

RMB 689.72；匯率4.472

EUR  162,071.95；匯率35.2

$ 231,123

應收票據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應收票據 $ 208 健檢收入
其他應收票據 281 補助款及捐贈等收入

$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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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應收帳款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 154,344 無

其他(註) 24,003

減：備抵呆帳 (1,860)

    備抵健保核減 (9,429)

    備抵支付點值調整 (32,427)

$ 134,631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其他應收款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應收租金 $ 828 無

應收利息 297

其他(註) 128

$ 1,253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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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存貨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金     額

項　　目 成　　本 淨變現價值 備　註
庫存藥品 $ 9,351 9,680 無

庫存衛材 504 504

庫存血液 150 150

$ 10,005 10,334

預付款項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預付薪資 $ 250 無

預付所得稅 288

其他(註) 1,349

$ 1,887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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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其他流動資產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用品盤存 $ 170 無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基金變動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額 本期減少額 期末餘額
設立基金 $ 10,916 - - 10,916

建院(醫療發展)基金 - 33,880 33,880 -

社會服務基金 3,618 8,376 6,363 5,631

傳道基金 - 345 345 -

山地醫療與部落重建基金 9,492 1,913 3,014 8,391

長期照護基金 - 27,808 13,023 14,785

$ 24,026 72,322 56,625 3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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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固定資產變動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  期
增加額

本期減少額
(註一)

本  期
重分類 期末餘額

提供擔保
或質押情形

已報衛生福利
部核准文號 備註

土地 $ 216,756 800 - - 217,556 其中帳面價值
66,403千元已
提供抵押

衛署醫字第
0940066348號

無

房屋及建築
設備

1,113,509 42,964 3,917 283,257 1,435,813 其中淨額
584,771千元
已提供抵押

衛署醫字第
0940066348號

醫療儀器設備 130,244 45,191 17,984 - 157,451
運輸設備 23,491 6,340 - - 29,831
一般設備 47,671 19,951 4,506 12,489 75,605
租賃改良物 979 - 199 - 780
未完工程 294,899 17,142 - (294,899) 17,142

$ 1,827,549 132,388 26,606 847 1,934,178

註一：本期減少額係已達耐用年限而轉列列管資產。

註二：本期重分類係自預付設備款轉入。

固定資產累計折舊變動明細表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額 本期減少額 期末餘額 備　註
房屋及建築設備 $ 404,733 34,556 3,917 435,372 無

醫療儀器設備 78,400 21,164 17,984 81,580

運輸設備 7,332 4,928 - 12,260

一般設備 16,994 10,003 4,506 22,491

租賃改良物 666 152 199 619

$ 508,125 70,803 26,606 552,322

說明：本期減少額係已達耐用年限而轉列列管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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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無形資產變動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額 本期減少額 本期攤提 期末餘額 備　註
電腦軟體 $ 1,899 1,858 - 1,845 1,912 採直線法攤銷

存出保證金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宿舍保證金 $ 376 無

水土保持保證金 330

房屋租賃保證金 300

健檢押標金 126

其他(註) 146

$ 1,278

說明：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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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應付帳款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廠商名稱 金    額 備　註
非關係人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 17,985 無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7,742

其他(註) 51,377

$ 77,104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其他應付款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應付薪資 $ 47,569 無

應付獎金 40,980 無

應付退休金 6,375 無

應付費用 33,219
勞健保費及修繕
費等

應付設備及工程款 17,345 無

其他(註) 1,399 無

$ 146,887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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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預收款項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預收醫療費用 $ 3,905     無

其他流動負債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代收款項 $ 6,478 無

暫收款項 7,350

$ 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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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長期借款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債權人名稱 借款金額 契約期限 利率 質押或擔保情形
已報衛生福利
部核准文號 備註

玉山商業銀行 $ 231,872
105.5.31~

115.7.6 1.50% 土地、房屋及
建築設備

衛署醫字第
0940066348號 無

減：一年內到
期部分 (31,170)

$ 200,702

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醫療設備保證金 $ 9,000 無

安養照護保證金 5,915

其他(註) 1,188

$ 16,103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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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醫務收入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金    額

項　　目 摘　　要 小    計 合    計
門診收入-健保 藥費 $ 148,215

透析費 125,299
診察費 77,039
檢查費 68,436
放射費 30,645
復健費 30,027
照護費 25,753
治療費 33,792
手術費 15,061
其他(註) 29,384 583,651

門診收入-非健保 掛號費 25,593
治療費 11,070
診察費 11,435
藥費 11,536
材料費 5,166
檢查費 3,309
其他(註) 6,141 74,250

急診收入-健保 診察費 27,554
檢查費 16,487
放射費 16,677
治療費 8,362
藥費 4,642
其他(註) 7,981 81,703

急診收入-非健保 掛號費 318
放射費 411
血費 1,030
技術費 861
手術費 7,153
材料費 834
治療費 370
其他(註) 700 11,677

住院收入-健保 病房費 101,516
手術費 49,395
治療費 35,903
診察費 45,234
檢查費 32,788
材料費 23,106
藥費 28,839
放射費 12,183
麻醉費 11,256
其他(註) 29,816 370,036

住院收入-非健保 病房費 34,800
護理之家費 47,890
材料費 24,779
膳食費 7,838
藥費 8,358
其他(註) 10,361 134,026

其他醫療服務收入 專案補助 30,745
代檢收入 4,241
支援收入 12,085

餐廳收入 4,009

長照收入 1,448

健保補助款 15,705 68,233
1,323,576

減：醫療優待 (21,307)
    支付點值調整     (86,164)
    健保核減     (5,381)

$ 1,210,724

註：個別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三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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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醫務成本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備　註
人事費用 $ 604,489 無

藥品費用 173,031 無

醫材費用 131,027 無

折舊費用 68,712 無

租金費用 12,674 無

事務費用 無

  維護費 $ 34,317 無

  水電費 22,875 無

  勞務費 14,037 無

  環保費 18,137 無

  其他(註) 39,400 128,766 無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52,996 明細如下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55,581 明細詳後頁

其他醫務費用 無

  雜費-餐費 7,559 無

  攤銷費用 458 無

  其他(註) 5,374 13,391 無

$ 1,240,667

註：各項金額皆未超過該科目百分之五。

教育研究發展當期實際支出總金額明細表

項　　目 預 算 金 額 實 際 金 額 備　註
教學費用 $ 35,952 $ 35,565 教育研究訓練人員之人事費及指導費

醫療臨床研究費 15,094 12,612 申請醫療臨床研究計畫之費用

圖書費 3,460 3,517 教育研究相關之書籍費

其他(註) 1,255 1,302 與教育研究訓練有關，但不屬上述項目之費用

$ 55,762 $ 52,996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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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醫療社會服務預算／當期實際支用總金額

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金 額

實 際
金 額 備　註

貧困家庭、弱勢家庭、無依或路倒病人
所需醫療費用，及其因病情所需之交
通、輔具、照護、康復、喪葬或其他
特殊需要之相關費用

$ 5,000 4,915 1.貧困、弱勢、無依路倒病人醫療費用、
看護費補助等。

2.貧困、弱勢、無依路倒病人轉診救護車
及志工專業教育訓練。

3.發展遲緩兒童的鑑定、評估及追蹤工
作，並發給發展遲緩證明及綜合報告書。

輔導病人或家屬團體之相關費用 5,500 6,015 1.設置專診對病人及家屬關懷輔導。

2.辦理糖尿病病友團體及癌症病友團體等
活動。

辦理社區醫療保健、健康促進及社區回
饋等醫療服務之相關費用

23,000 21,874 1.健康促進推動等活動。

2.設置長照據點推動長期照護。

3.提昇兒科急診醫療照護。

4.山地偏鄉地區巡迴醫療服務與健康促進
活動。

便民社會服務之相關費用 23,000 22,003 1.山地偏鄉地區設置假日緊急醫療站及專

科巡迴醫療。

2.推動長照到宅服務。

3.提供偏鄉就醫住宿親子套房服務。

4.偏遠地區交通車接送服務。

5.健康資訊科技之研究與國際接軌。

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國際醫療援助之相關
費用

1,000 774 配合外交部計畫海外醫療服務。

$ 57,500 55,581

註：含附設護理之家1,211千元、南投縣公設民營懷恩養護復健中心848千元。

管理費用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人事費用 $ 39,329 無

事務費用 2,847

折舊費用 1,909

其他醫務費用 1,922

$ 4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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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非醫務活動收益費損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利息收入 $ 3,742 無

租金收入 10,148 係出租房屋及建築設備、醫
療設備及一般設備(明細詳後
頁)

捐贈收入-未受限 1,650 無

捐贈收入-暫時受限 72,322 無

專案研究收入 7,494 無

其他非醫務收益 10,615 無

董事會費用 (1,781) 明細詳後頁

利息費用 (3,684) 無

捐贈費用 (100) 詳附註五(十四)

募款活動費用 (2,837) 明細詳後頁

專案研究費用(註) (6,920) 明細詳後頁

其他非醫務費損 (878) 無

$ 89,771

(註)專案研究費用主要係援助布吉納法索輔導計畫之相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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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租金收入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承  租  人 金    額
水里社區基督聯合診所 $ 1,486

竑穗興業有限公司埔基營運處 1,428

錫安診所 1,211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1,200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1,143

財團法人愚人之友社會福利慈善業基金會 2,651

其他(註) 1,029

$ 10,148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董事會費用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人事費用 $ 903 行政人員之人事費用

事務費用 630 交通費、行政業務費之事務
性費用

折舊費用 139 會議室電腦設備等

其他(註) 109 與董事會有關，不屬上述項
目之雜項費用

$ 1,781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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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支付董事、監察人費用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稱 姓名
出席費、

車馬費等酬勞 其他酬勞 說明
董事長 黃敏生 $ 70 - 車馬費

董事 許信義 18 - 車馬費

董事 林國川 38 - 車馬費

董事 周賢彰 16 - 車馬費

董事 陳藍夫 18 - 車馬費

董事 賴彰 33 - 車馬費

董事 董倫賢 14 - 車馬費

董事 許文憲 16 - 車馬費

董事 張肇松 16 - 車馬費

董事 林介山(於
107.5.31解任)

24 - 車馬費

董事 許安和(於
107.5.31解任)

16 - 車馬費

董事 潘俊雄(於
107.5.31解任)

18 - 車馬費

監察人 趙文崇 58 - 車馬費

監察人 吳子卿 18 - 車馬費

監察人 陳盛 14 - 車馬費

$ 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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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募款活動費用明細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人事費用 $ 1,652

文具印刷費 192

郵電費 361

其他(註) 632

$ 2,837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專案研究費用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人事費用 $ 2,158

差旅費用 1,102

其他(註) 3,660

$ 6,920

註：金額未超過本科目餘額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單獨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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